


关于提请审议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调整

方案（草案）的议案

——2024年11月27日在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
县人大常委会：

在202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政策，引起政府债务额度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规定，拟对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进行调整。现将拟调整方案汇报如下，请予审议。              

经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核定我县当前政府债务限额148.5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58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35亿元。按照相关规定，为充分发挥政府规范举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限度使用好政府债务工具，建议县人大常委会按当前下达我县的政府债务限额，批准全县政府债务限额148.58亿元。此次全县调增限额26.42亿元，其中调减一般债务限额0.42亿元，调增专项债务限额26.84亿元。限额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调增发行新增债券项目专项债务限额18.49亿元；二是一次性调增置换存量隐性专项债务限额8.5亿元；三是全省统一收回限额空间额度0.57亿元，其中收回一般债务限额0.4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0.15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东明石化产业园新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提升工程项目等10个项目（具体事项见附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需不足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税收增长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完成2028年年底前存量隐性债务“清零”难度增大。为确保2028年年底前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全部化解的目标任务，全国层面一次性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系统中锁定的存量隐性债务，该笔债务限额一次报批，分三年发行实施，此次一次性调增东明县置换存量隐性专项债务限额8.5亿元，其中2024年额度2.5亿元，2025年额度3亿元，2026年度3亿元。

以上调整当否，请予审议。

附件：2024年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明细表

附件
2024年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摘  要
	金  额

	合  计
	184900 

	东明石化产业园新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提升工程项目
	57900

	东明县北王寨片区、刘坟片区棚户区集中安置房建设项目
	45000

	东明县东新农副产品智慧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3700

	东明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
	10300

	东明县中医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10000

	北部新区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0000

	东明县城市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
	10000

	东明县省级产业园区电力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8000

	东明县工程塑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及脱盐中水回用项目
	7700

	东明县堡城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灌溉工程项目
	2300





